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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反對派就中環建設軍用碼頭一事大造文
章，更聲言要就此提出司法覆核。原中
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防務與治安

專家小組中方組長陳佐洱在接受《環球
時報》訪問時強調，中英雙方就香港未
來軍事用地的安排早就達成了協議，香
港中環建設軍用碼頭是有充分法律依據
的。「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香港法院
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香
港安全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反對派有
甚麼權利鼓噪司法覆核？」
由香港公民黨主導的反對派組織「中

環海濱關注組」一直反對香港興建軍用
碼頭，日前更聲稱要徵集市民簽名向
特區政府施壓，又稱軍用碼頭的面積
應當縮小，甚至要就此提出司法覆
核，企圖干預中央政府履行對香港的
防務責任。

引中英協議 反駁反對派謬論
陳佐洱在香港回歸前，擔任中英聯合

聯絡小組的中方代表、防務與治安專家

小組中方組長，曾負責與英方就1997
年後中國駐軍未來軍事用地安排展開談
判，並最終達成協議。他在接受《環球
時報》訪問時，反駁了「中環海濱關注
組」的謬論。
他指出，建設軍用碼頭是有充分法律

依據的，此前中英雙方就香港未來軍事
用地的安排早就達成了協議。
陳佐洱表示，香港回歸前，英國在港

駐軍有30餘塊用地，中國只要下其中
的14塊，給解放軍駐港部隊使用，再
加上5個因為香港發展需要，可能1997
年以後不能給中國軍隊使用，但英方承
諾加以重建的項目，包括陸軍醫院、航
空運輸中心、倉庫和港池。協議的最後
一項，就是寫明有待於回歸之後由香港
特區政府須加以落實的150米岸線，即
港島唯一的軍用碼頭，這是國家防務的
需要。

港非獨立政體 決定屬國家行為
他續說，凡是年紀大一點的香港人都

知道，回歸以前，從灣仔到中環海岸
線，有一大塊是英軍碼頭的，為了香港
發展需要，中央政府已經把這一大片都
劃給香港作民用發展，僅在對面新界建
了一個港池，同時留下一段岸線，「反
對派聲稱要把軍用碼頭的面積縮小完全
是胡扯」。
陳佐洱強調，香港從來就不是獨立政

治實體，回歸前的防務由英國負責，
1997年香港回歸後由中央政府負責，
這是基本法第十四條規定的，所以重建
軍用碼頭的決定是國家行為。基本法第
十九條規定，香港法院對國防、外交等
國家行為無管轄權，「香港安全是國家
安全的一部分，反對派有甚麼權利鼓噪
司法覆核？」

陳佐洱：建軍碼事關國防 港法院無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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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國防相關條文
第十四條
．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

治安。
．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防務的軍隊不

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事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
必要時，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
救助災害。
．駐軍人員除須遵守全國性的法律外，還須遵守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法律。
．駐軍費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負擔。
第十九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除繼續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

原則對法院審判權所作的限制外，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
的案件均有審判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

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國防、外
交等國家行為的事實問題，應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
出的證明文件，上述文件對法院有約束力。行政長官在發
出證明文件前，須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證明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宣稱
特首候選人須經提名委員會以民主程序產生是
「篩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
指出，所謂「篩選」是一個「弔詭命題」：各
國的選舉辦法原則，都是由「大堆人」中挑選
出一個或幾個擔任群組代表，故無謂糾纏在「篩
選」這假命題上，而應聚焦討論提委會組成、
如何增強其廣泛代表性，以至提名程序如何合
情合理，確保公平競爭等。
在昨日中小企聯合舉辦的政制發展論壇

上，有與會代表問及提委會會否有「篩選意
識」。譚志源在回應時坦言，「篩選」是個
「弔詭命題」：各國的選舉辦法原則，都會
由大堆人中挑選出一個或幾個擔任群組代
表，當中的性質正是「篩選」，「若群體想
持續安全健康發展，就會成立政府並上繳權
力，不可能任何事均由全體公民作決定，否
則屆時社會會難以控制」。

盼聚焦商提委會組成等議題
他續說，香港定要依法辦事，目前香港約

710萬名永久居民中，粗略估計有240萬人符合基本法
第四十四條的參選資格，而由240萬人挑選出一個行
政長官是一個「高度收窄」的過程，說明坊間討論
「有篩選」或「無篩選」並無意思，大家不如聚焦討
論提委會組成、如何增強廣泛代表性，以至提名程序
如何合情合理，確保公平競爭。
譚志源強調說：「政制發展絕非為任何人度身訂造，

特區政府是希望依法落實。政制發展對香港未來發展非
常重要……事實上，若大家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落實
普選，屆時中央放心任命，最終大團圓結果，這是非常
簡單，但若脫離第四十五條兜大圈最終或會原地踏步。
所以我不斷講，大家無謂再糾纏於假命題。」

中小企挺依法普選反「佔中」
三立場：盼如期普選 提委會提名 愛國愛港者任特首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與中小企國際聯盟、香港大
中華中小企業商會、香港中小企業工商聯合會、

香港中小企經貿促進會、香港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香
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國際中小企聯合商會、香港中小
企促進聯會昨日聯合舉辦「中小企政改諮詢論壇」。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梁敬國「孖咇」出席。

郭振邦：憂「佔中」損營商環境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主席郭振邦在會上發言時說，
特區政府去年底公布政改諮詢文件後，雖然社會對特首
提名辦法意見分歧，但已歸納出「三大共通點」，中小
企業界均表示認同，包括期望香港如期於2017年落實
行政長官普選；依法透過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
民主程序作提名；行政長官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
就有人鼓吹「佔領中環」來爭取他們口中的「真普
選」，郭振邦強調，中小企對此堅決反對，擔心行動會
為香港營商環境帶來負面及深遠影響，「中小企業需要

穩定的營商環境，但『佔中』行動卻為社會和諧穩定帶
來負面影響。任何討論亦要符合法律框架原則，包括必
須依法辦事，依據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並要
考慮實際可行操作，盼望社會可收窄分歧」。

盼增中小企功能界代發聲
他們又建議，香港目前有超過30萬間中小企業，佔整

體企業數目超過98%，反映中小企業在香港經濟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但至今仍無獨立的界別分組，期望今後提名會

參照選委會組成時，能夠提升提委會成員人數，並新增中
小企界別分組，又希望立法會保留功能團體組別，和爭取
新增中小企作為獨立界別，直接為中小企聲音。

譚志源：勿糾纏「篩選」免兜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在回應時坦言，新增中

小企界別，在政治角度來看比較困難，至於調整提委會
四大界別的轄下界別分組，特區政府持開放性意見，但
最重要的是必須符合均衡參與政治設計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繼

續鼓吹不符憲制框架的「公民提名」，並威

脅會以「佔領中環」達至他們的目的。香港

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昨日與八大中小企商會表

明中小企的「三大立場」，包括期望香港如

期在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依法透過具廣泛

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作提名；特

首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他們又強調，中

小企堅決反對「佔中」，擔心行動會為香港

營商環境帶來負面及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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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民主黨區議
員本周四出席中西區區議會小組會議期間，因反對小
組主席李志恒閉門會議，被警員抬離會場，昨日到警
察總部外抗議警方「濫權」，並指會研究以法律方式
向警方追究責任。警方回應說，他們是顧及現場秩序
及在場人士安全才將有關人等抬走。
中西區區議會前日一個區議會小組會議，正審議如
何撥出25萬元公帑，用作宣傳政改。據稱，民主黨
區議員許智峰邀《蘋果日報》及《明報》記者到場採
訪。許智峰稱，身兼小組主席的區議員李志恒表示，
記者不能列席會議，要求他們離場。

許智峰聲稱不滿閉門會議
李其後決定會議閉門進行，並要求記者離場。許智
峰稱因不滿李志恒的決定，遂作出反對並即場抗議。
網上流傳片段顯示，後來有近20名警員及保安，嘗
試驅逐激烈反抗的許智峰，最後在場警員介入將他抬
離會議室。
民主黨昨日發表聲明，「譴責」警方的「無法無理
粗暴行為」，許智峰亦聯同律師及逾10名民主黨成
員到警察總部外示威，投訴警方「濫權」，又質疑小
組會議主席不能要求「閉門就閉門」，而「隨便」趕
走記者是對新聞自由很大的損害。代表律師表示，民
主黨將尋求法律意見，研究以法律方式向警方追究責
任，並會提出約見警務處處長要求交代事件。

李志恒：警方相當克制
警方發言人回應指，在場警員是基於現場秩序及其他人士安
全，將該名區議員抬走。李志恒則表示，他從沒有要求警員到
場，而是因為會議已因此而阻延了兩三個小時，才會「有委員
報警」，但他認為警方的行動已相當克制。

譚志源：遵會議常規助解紛爭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出席政制論壇後回應說，
自己只是從報章報道得悉事件，並無詳細了解及具體掌握情
況，但「任何團體及會議最重要是有商有量，即使持不同意見
亦要通過理性溝通。會議有其會議常規，若跟足會議常規有助
解決任何紛爭。由於我並沒有了解過相關會議常規不便評論，
但深信公開會議常規亦會比較穩妥」。
他認同，民政事務局及區議會負責行使撥款，有責任向公眾
及立法會交代撥款過程，「我相信民政事務局及相關區議會，
是樂意提供資料，畢竟牽涉公帑亦要向公眾交代」。

婦協支持政改須循提委會制度

人代與明報非協作 羅太：正常程序投稿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陳嘉洛）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前日參與港區人大代表團小組
討論時，代表團團長譚惠珠談及港區人大與《明
報》有協作發表文章。港區人大代表羅范椒芬昨日
表示，人大代表是按正常程序投稿，與一般人無
異，有部分只反映事實而不帶評論性的文章無被刊
載，也沒有稿費。
譚惠珠日前表示，港區人代與《明報》協作，在

該報欄目發表文章，介紹國情，宣傳中央大政方
針。《明報》其後發表聲明，指羅范椒芬去年向時

任《明報》總編輯劉進圖提出，向該報「神州論壇
版」投稿，介紹國情。劉進圖當時表示，論壇版歡
迎投稿，不問作者身份，但刊用與否完全由編輯根
據來稿質素及版面決定。

無稿酬 有文章無被刊登
羅范椒芬昨日在回應是次事件時坦言，「協作」
一詞可能令人誤解，並澄清雙方並非所謂的「協
作」：由於人大代表經常到內地，對國情比較了
解，他們希望有機會在《明報》「神州論壇版」發

表評論性文章，而在與時任《明報》總總緝劉進圖
商討投稿事宜時，都是按正常程序投稿，與一般人
無異，也沒有稿費。
他們尊重《明報》的編輯自主，以往也曾經有部

分只反映事實而不帶評論性的文章也無被刊登，
《明報》日前發表的聲明已清晰交代。她並補充，
倘其他報章有意刊登的話，他們都會願意投稿。
被問到是否受到中央壓力，要求港區人大代表在

港多發聲時，羅范椒芬強調，兩者並沒有關係，只
是去年港區人大代表自發一個活動，身為港人及國
家的橋樑，希望向港人表達港區人大代表在內地的
所知所感。
譚惠珠昨日被追問有關事件時並沒有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各界婦女聯合
協進會日前舉辦「政制改革發展」講座，並就政制
改革發展提出4項意見，包括政改的大前提必須在
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有關決定的框架內進行，只有堅
持提名委員提名制度，才能確保選出的特首具廣泛
代表性，代表香港的整體利益，而提委會的組成應
參照目前的選舉委員會組成的形式，但可加以擴
闊等。
婦協日前講座邀得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擔任主講嘉賓。除了獲香港婦協
多位會長、理事及會員的積極支持外，其他出席者
還包括來自教育、法律、建築、醫學、會計、工
商、環保等不同專業界別的女性代表，加上共30多
個婦女團體代表以及多名青年領袖等100多人出
席，參加者在會上踴躍發言。

林貝聿嘉強調民主法治密不可分
香港婦協主席林貝聿嘉在致辭時表示，2017年普

選特首不單是全港市民、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共
同理想，更與香港未來的穩定和發展息息相關，將
會開創香港有史以來全新的一頁。
她續說，特首普選的法律依據是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而民主與法治決不可分，有
法必依的法治精神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在普選行政
長官的重要時刻上，更應堅守有法必依，尊重法律

的核心價值。

諮詢求同存異 勿淪「鏡花水月」
林貝聿嘉強調，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行政長官是每

名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為了如期實現2017年全港
市民普選特首的目標，並呼籲香港社會各界，包括
立法會各黨派議員，都應求同存異、理性討論、凝
聚共識，務求令這次的諮詢能開花結果，而不希望
淪為「鏡花水月」。

倡選委會增至1,600人 擴代表性
最後，林貝聿嘉代表婦女界提出4項意見：政制

改革的大前提必須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的有關
決定內進行，只有堅持提名委員提名制度，才能確
保選出的行政長官具廣泛代表性，代表香港的整體
利益；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應參照目前的選舉委員會
組成的形式，但人數可考慮由現有選委會的1,200
人，增至1,600人，即目前選委會中的4個界別，每
個界別由目前300人增加至400人。
婦女界又建議，隨着每個界別新增100人，每個

界別內可新增不同的組別，如在現有的第三界別加
入婦女組、青年組等，令將來的提名委員會進一步
增加其代表性，而在特首候選人數目方面，他們認
為不宜過多，應以2人至4人為限。

■■由香港婦協舉辦的由香港婦協舉辦的「「政政
制改革發展制改革發展」」講座講座，， 出出

席人士踴躍表達席人士踴躍表達
對政改的意見對政改的意見。。

■譚志源出席「中小企政改諮詢論壇」與各中小企代表交流意見。 曾慶威 攝

■譚志源指「篩選」是各國都有的。
曾慶威 攝

■陳佐洱表示，建設軍用碼頭有充分
法律依據。 資料圖片


